
附件1：

应急 局行政职权目录汇总表

部门名称：湛河区应急管理局

序号 类别 职权名称及数量

一 行政许可 共 14 项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

施的首次申请）

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

施的重新申请）

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

施的延续申请）

4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多项变更）

5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企业

名称）

6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危险

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7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主要

负责人）



8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注册

地址）

9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10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首次申请

11
其他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

12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设计审查

13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设计审查（简易程序）—适用于加油

站建设项目

14
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

二 行政处罚 共 56 项

1
对安全投入不足、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处罚

2
对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处罚

3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处罚



4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行政处罚

5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

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

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行政处罚

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情况的的行政处罚

7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行政处罚

8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

练的行政处罚

9
对生产经营单位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

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

格，上岗作业的的行政处罚

10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

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

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行政处罚



11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行政处罚

12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

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行政处罚

13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的行政处罚

14

对生产经营单位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

工具，以及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

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

种设备未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检测、

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的行政

处罚

15
对生产经营单位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

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行政处罚

16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

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

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

的安全措施的行政处罚

17
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

档，或者未进行评估、监控，或者未制

定应急预案的行政处罚



18

生产经营单位的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

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

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行政处罚

19
生产经营单位的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的行政处罚

20
对生产经营单位将项目、场所、设备发

包或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

或个人的行政处罚

21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

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

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

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行

政处罚

22

对在同一个作业区域内两个以上生产经

营单位未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或者未指定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

协调的行政处罚

23
对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违法签订安

全生产事故协议的行政处罚

24
对生产经营单位拒绝、阻碍安全检查的

行政处罚



25
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的

行政处罚

26
对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新建、改建、扩建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行

政处罚

27
对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从

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的行政处罚

28
对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

险化学品经营的行政处罚

29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对其铺

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的标志，

或者未对危险化学品管道定期检查、检

测的行政处罚

30

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道安全的施

工作业，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书面通知

管道所属单位，或者未与管道所属单位

共同制定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安全防

护措施，或者管道所属单位未指派专门

人员到现场进行管道安全保护指导的行

政处罚



31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包装（包括外包

装件）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行政处罚

32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提供的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相

符，或者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粘贴、

拴挂的化学品安全标签与包装内危险化

学品不相符，或者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不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行政处罚

33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危险

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立即公告，或

者不及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行政处罚

34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有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

化学品的行政行政处罚

35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以及包

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

量）与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和用

途不相适应的行政处罚



36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在作业

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设置通

信、报警装置的行政处罚

37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专人负责管

理，或者对储存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

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未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的行政

处罚

38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建立危险化学

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的行政处罚

39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置明显标志的

行政处罚

40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不办理

危险化学品登记，或者发现其生产、进

口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办理

危险化学品登记内容变更手续的行政处

罚

41
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未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

等情况的行政处罚



42

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单位在

转产、停产停业或解散期间未采取措施

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

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或者

丢弃危险化学品的行政处罚

43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违法购买、

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
对伪造、变造或出租、出借、转让危险

化学品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等情况

的行政处罚

45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

或者进口、出口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安全

管理制度的行政处罚

46
将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的

行政处罚

47
超出许可的品种、数量生产、经营、购

买易制毒化学品的行政处罚

48

生产、经营、购买单位不记录或者不如

实记录交易情况、不按规定保存交易记

录或者不如实、不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销售情况的的行政

处罚



49
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后未及

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的行政处罚

50

除个人合法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药品制剂以及第三类易制毒化

学品外，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

化学品交易的行政处罚

51
易制毒化学品的产品包装和使用说明书

不符合本条例规定要求的行政处罚

52

生产、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不如实

或者不按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

机关报告年度生产、经销和库存等情况

的行政处罚

53

企业的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被依

法吊销后，未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经营范围变更或者企业注销登记的

的行政处罚

54
对生产、经营、购买、运输以及进口、

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或个人拒不接

受监督检查的行政处罚

55
对未经许可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

行为的行政处罚



56
对未经许可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

行为的行政处罚

三 行政强制 共 1 项

1
查封扣押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

材

四 行政征收 共 0 项

五 行政给付 共 1 项

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给付

六 行政检查 共 1 项

1
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七 行政确认 共 0 项

八 其他职权 共 3 项

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2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三类）经营

备案

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合计 共 76 项


